
表三   验收组意见 

2014 年 11 月 6 日，温州市环境保护局在乐清市组织召开了温州高科原子辐照有

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扩建）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会议的单位有温州市

环境保护局、乐清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验收监测单位）。

会议邀请了 2 名专家并成立了验收组。验收组名单见表四。 

会前，验收组成员及与会代表对温州高科原子辐照有限公司电子加速器应用项目

（扩建）现场进行检查。会上，验收组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该项目环境保护执行

情况的汇报及验收监测单位对该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

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组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温州高科原子辐照有限公司因扩大辐照生产规模，需在原有辐照厂区内扩建 1 间

辐照室，并配备 AB2.0-37.5 型电子加速器 1 台。 

2011 年 11 月 30 日，温州市环保局以“温环辐 [2011]34 号”文对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予以批复，项目于 2011 年底开工建设，2014 年建设完成并投入试运行。 

二、环境保护执行情况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辐射安全许可制度和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中要求的辐射防护和安全措施已基本

落实。 

三、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和检查结果 

（一）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期扩建的 1 间辐照室及其配套防护措施，在电子

加速器正常运行工况下，其防护能力符合《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

（GB5172-1985）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的辐射照射分别低于其剂量管

理限值，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二）机构和制度，经调查，该公司辐射安全管理机构健全，辐射防护管理制

度基本完善。 

http://www.baidu.com/link?url=iHIVGJqjJ4zBBpC8yDF8xDh8vibi1VViDWpBcokQ2cDy3-gjHTR8qcsbLiflz7_


 


